
关于《运输机场建设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运输机场建设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32号）自发布实施以来，对规范运输机场建设程序，保障运输机场建设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行政审批事项和运输机场审批程序的进一步简化和规范，该规定的部分内容已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有必要进行修订。

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取消机场选址向管理局上报的环节

2014年3月，民航局下发了《关于调整民用运输机场选址审批程序的通知》（民航发〔2014〕12号），要求民用运输机场选址申请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报民航局审批，取消民航地区管理局审核环节。
二、进一步明确初步设计审批权限划分

根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活动的监督管理。”民航管理部门只审批运输机场专业工程初步设计。本次修订对此内容予以明确。

2016年9月和2020年3月，民航局分别下发了《关于下放民航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事项的通知》（民航发〔2016〕97号）和《关于局部调整民航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批事项的通知》（民航函〔2020〕124号），明确了民航局与管理局初步设计审批工作的分工。
三、规范技术性服务委托事项

201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国办发〔2015〕31号），规定由审批部门委托开展技术性服务，谁审批谁付费。本次修订据此对相关内容作出修改。
四、取消评审单位资质要求
2017年11月，国家发改委下发了《工程咨询行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令第9号），取消了工程咨询单位资质。本次修订据此对相关内容作出修改。

五、明确民航专业工程安全生产监管职责。
2015年8月，《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安委〔2015〕5号），将民航局 “负责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调整为“负责民航专业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管理”。本次修订据此对相关内容作出修改。

六、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本次修订据此对相关内容作出修改。

七、2019年7月1日，《政府投资条例》施行，2020年5月1日，《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施行，本次修订将这两部条例的相关内容纳入。

八、删除选址、总体规划、初步设计、行业验收、施工图设计中的技术性条款，纳入相关规范文件中。

九、删除“第八章 运输机场工程建设信息”内容。
民航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已正式运行，因此，在附则中增加“机场工程建设信息应当通过民航投资建设项目管理有关信息系统进行填报”的要求，删除原有运输机场工程建设信息相关内容。

十、删除“第九章 空管工程”内容。
空管工程中的运输机场专业工程参照本规定执行，非运输机场专业工程参照《直属单位建设项目管理办法》执行，因此删除了空管工程相关内容。

